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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承傳調查計劃 

目的：了解香港市民對財富承傳的考慮及意見 
 

訪問對象： 
- 4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 
- 淨資產總值達港幣100萬或以上  
 

電話成功訪問人數：510 
 

調查日期：2013年2月26日至3月11日 
 

委託調查機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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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受訪者認為財富承傳安排重要  

問題：為自己計劃好財富承傳安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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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合共有60%受訪者認為為自己計劃好財富承傳好重要及幾重要其中專上學位或以上的人相比其他組別，特別覺得財富承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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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承傳重要的主因是避免爭拗及保障家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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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受訪者視避免爭拗及保障家人將來生活為財富承傳重要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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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受訪者未有任何財富承傳的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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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否訂立財富承傳的計劃安排及其方法  

基數：510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雖然有60%認為作出財富承傳安排是重要但仍有67%人現時並沒有任何有關財富承傳的計劃這是我們所見的財富管理缺口 –想做但還未做 / 需要做但還未做原因可能是： - 認為那是很遙遠的事 - 不知從何入手  - 工作忙碌 - 中國人比較忌諱思考身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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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受訪者透過人壽保單作財富承傳  

問題：有否訂立財富承傳的計劃安排及其方法  

基數：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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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已訂有財富承傳計劃的受訪者中，有較多人已經訂立了人壽保單



香港市民對財富承傳意見調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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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選擇採用的方法，以達致財富承傳的目標  

基數：510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問及受訪者已訂有的計劃之先，我們亦先問了受訪者傾向選擇的方法，以達致財富承傳過半數受訪者傾向透過訂立遺囑，其次是透過聯名方法 (例如聯名戶口、聯名物業等)，接著是透過人壽保單而訂立遺囑是最多人選擇，可能因為先前我們所見 - 67%沒有任何關於財富承傳的計劃，很多人根本沒有開始計劃，故沒有認真考慮有關的各類方法，而立遺囑一般受多人認知，故最多人表示傾向選擇而立遺囑並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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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財富承傳傾向的安排與實際安排出現差距 

受訪者傾向的安排 受訪者實際安排 

訂立遺囑 (55%) 透過人壽保單 (16%) 

透過聯名方法 (46%) 訂立遺囑 (13%) 

透過人壽保單 (29%) 透過聯名方法 (13%)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我們看看這圖表，大家可更清晰的看見受訪者傾向的意願與實際安排出現的差距，原因可能有二：受訪者最初投保時，並未認知到人壽保單可以作為財富承傳的一種工具所需程序簡單直接，及具財富保障是受訪者首兩個重要考慮因素，而人壽保單正正符合這兩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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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受訪者認為40歲或之前應開始計劃財富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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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441 

42%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可能不少人會以為相當年紀才會計劃財富承傳但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40歲或以下應該開始計劃，年齡介乎21至40歲組別佔36%有趣的是，受訪者全為40歲或以上，但有四成多人認為一般應在40歲或之前就應該計劃，這顯示了他們意識到提早計劃財富承傳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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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一受訪者認為不論資產多少都應該有財富承傳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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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此外，一般人可能認為很多錢先需要考慮財富承傳但調查發現四分一受訪者認為不論淨資產有多少，都應安排財富承傳另外，有28%受訪者認為500萬以下都應該考慮財富承傳可見，「要有財富承傳安排」的想法是可普及到各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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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承傳安排所需的程序簡單直接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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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調查亦探討有關財富承傳安排的考慮因素財富承傳安排所需的程序簡單直接是受訪者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這是容易理解，香港人講求效率，時間等於金錢，這可說是香港人的特色除執行上的考慮外，其次就是財富保障。保障自己的財產，免因突如其來的事故令自己的財產減少，確保障家人或受益人將來的生活第三是財富累積或增值的機會。相信受訪者希望資產有機會增值，盡量為心目中的受益人留下更高價值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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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計劃將財富傳予子女及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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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大部分人會將財富留給子女，其次才是配偶相信這吻合中國人社會普遍重視「下一代」將來生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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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成受訪者認為財富承傳重要，惟不足四
成人有作相關安排 

• 超過四成受訪者認為40歲或之前就應該開
始財富承傳計劃，顯示不少人意識到需要
及早安排 

• 程序簡單直接、具財富保障功能，是受訪
者考慮財富承傳安排的最重要因素 

• 港人應正視「希望安排但還未安排」的財
富管理缺口 ，即使已有安排亦需不時檢討，
確保有效達致目標 

• 人壽保險為財富承傳的其中一種有效工具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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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調查問卷由港大民研計劃諮詢中信銀行 (國際)後獨立設計，所有操作、

數據收集及分析工作由民研計劃獨立進行。 
• 此乃整份調查的摘要，詳細報告，請登入http://hkupop.hku.hk 

http://hkupop.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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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承傳的方法 

種類 適用資產 程序 注意地方 

聯名 物業 (聯權
共有 / 分權
共有) 

如：物業、
銀行戶口等 

程序簡單直接： 需要物業
的共同擁有者簽署契約 

當兩個或以上人士以聯權共
有形式擁有物業 ，就算其中
一方最後的意願及遺囑寫上
物業轉給其他人也沒有效 

遺囑 只需按照
《遺屬條
例》（香
港法例第
30章）第5
條簽立 

如：物業、
股票、現金、
汽車、廠房、
古董、首飾
等 

• 自書遺囑也可以，但程
序需依法定形式設立遺囑 
• 由遺囑執行人去管理及
分發有關資產 

《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
養人）條例》（香港法例第
481章）賦予法庭權力，容
許法庭下令將死者的部分遺
產撥給某些家庭成員或受養
人，而未必百分百配合立遺
囑人的意願 

人壽
保險 

終身人壽、
萬用壽險
等 

現金 •程序簡單直接(如達某一
保障額，可能需要驗身)：
由投保人填寫投保書，並
指定誰為受益人，而不需
要求受益人簽署 
•日後，投保人亦可隨時更
改受益人 

• 保險公司會根據客戶的健
康狀況，甚至財務狀況去決
定是否受保 
• 理論上，年紀愈大，保費
愈高；又或因健康問題，保
險公司要求加額外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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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人壽與萬用壽險 

一般運作 保單更改 

終身人壽 
(分紅保單) 

• 保單會有保證現金價值、紅利、
利息等 

• 紅利及利息並非保證 
• 客戶可自由提取已派發的紅利

及利息，又或保存在保單戶口
內滾存生息 

通常在保單成立初期，
保費繳付期、死亡賠償
利益已訂定，日後未必
能夠更改 

萬用壽險 • 每年派發利息，以增加保單價
值 

• 某些萬用壽險計劃有保證利率 
• 透明度高，其他有關的保單收

費亦會在保單戶口內扣除 
• 萬用壽險比一般人壽保險更快

達致收支平衡 

• 投保人可隨時增加或
減少每年之保費 

• 投保人可隨時增減死
亡賠償額 

• 通常享有保費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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